           云南省嵩明监狱垃圾清运合同书 

甲方：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乙方：云南武霖物业有限公司
   
    为了加强嵩明监狱区域内的生活环境管理，规范垃圾的清运，营造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根据昆明城市垃圾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法律规制规定，结合实际情况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就乙方清运嵩明监狱区域内的生活垃圾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清运地点、项目、频次和时间
   1、清运地点：甲方委托乙方清运生活垃圾的地址为：甲方和嵩明监狱签订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区域（包含七里湾小区及监管区）。
   2、清运项目：甲方与云南省嵩明监狱签订的服务合同中所有包含垃圾清运项目（包括办公区、监管区、嵩明监狱警苑小区）。
   3、清运时间：每天早上8:00--下午17:30完成。
   4、清运频次：乙方根据甲方所产生的垃圾数量灵活调整清运次数。
二、协议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为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10月31日止。
三、费用及付款方式：
  1、费用：本协议的生活垃圾清运费为：12.6万元/年（大写：壹拾贰万陆千元整）。
  2、结算方式：本合同无预付款，实行先服务后付款，服务费每半年支付，第一次支付6.3万元。按约定乙方出具增值税普票（税率为1%）票据给甲方，甲方应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及时间向乙方支付垃圾清运费用。
四、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协议时间，在乙方无违约的前提下，甲方确保本协议下的生活垃圾由乙方负责清运。
  2、甲方有权监督、检查乙方的生活垃圾清运质量，有权对乙方现场清运过程中出现的不符合生活垃圾清运质量的现象要求立即整改，直到甲方或监狱管理满意为止。
  3、甲方的生活垃圾一律投放到垃圾池内，并保证清运通道畅通。
  4、甲方如遇检查等特殊情况，需提前通知乙方，乙方需无条件配合甲方适当增加垃圾清运次数，若出现乙方不服从甲方调配，甲方有权每次扣除2000元的垃圾清运费用，此费用直接在支付清运费用时扣除。
五、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协调期间，乙方须无条件接受甲方监督检查合整改要求，爱护监狱内设施设备，乙方须按本协议要求，保质，保量完成甲方委托的生活垃圾清运工作，应做到垃圾日产日清。
  2、若乙方没有按时清运垃圾，甲方通知乙方后，乙方应及时派人到现场检查，督促清运到位。
  3、乙方如遇垃圾池变阻等特殊原因，应及时通知甲方主管人员，告知延迟清运。乙方应指派专人，督促甲方现场的生活垃圾清运情况，及时收集甲方反馈的意见。
  4、乙方在进行垃圾清运工作时，应做到安全、有序，自觉遵守管理制度乙方人员在垃圾清运工作时发生伤亡等、乙方自负，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一切安全事故，其全部责任由乙方承担。
六、违约责任：
    乙方如没有履行日常垃圾清运工作、或日常垃圾清运工作不能按监狱方或甲方要求保质保量完成，甲方有权终止协议，乙方如提出终止协议、需提前一个月通知甲方，经甲方同意后，乙方可终止协议。
七、协议的续签：
   本协议到期前一个月，由甲方通知乙方续签本协议，如遇甲方未通知乙方，协议有效期顺延至签订新协议，视为本协议终止。
八、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议解决，协商不成时，双方提交所在地人民法院仲裁解决。
九、附则：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生效。
  2、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

 甲方：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乙方：云南武霖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代表人或委托人：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